
扎赉诺尔区格桑花种植及养护服务

考核办法（表格式）

一、考核基本信息

考核项目 具体内容

考核范围 扎赉诺尔区全区及各镇办辖区内，经测绘确

认的 31.4万平方米格桑花种植及养护区域

考核周期 1. 种植期：自种植启动之日起至种植全部

完成后 15个自然日；2. 养护期：种植验收

合格后，至服务合同约定养护期满（按季

度、年度分期考核）

考核主体 扎赉诺尔区相关主管部门、各镇办负责人、

第三方监理（如有）组成考核小组

考核方式 采取日常巡查（占比 30%）、定期考核

（每月 1次，占比 40%）、随机抽查（每

季度 2次，占比 30%）相结合，现场实地

核查、拍照留存，对照标准打分

考核总分 100分，80分及以上为合格，60-79分为不

合格，60分以下为严重不合格

二、核心考核指标及评分标准（总分 100分）

序号 考核类

别

考核内容及标准 分

值

扣分标准 得分

1 种植质

量（30
分）

1. 种子质量：选用颗粒饱

满、无霉变、适配扎赉诺

尔区气候的格桑花种子；

2. 种植密度：均匀合理，

30 1. 种子不合格，扣

5-10分；2. 密度不

均，每发现 1处违

规区域（≥10㎡）



无过密、过疏现象，符合

规范要求；3. 种植深度：

覆土厚度不超过 0.5厘

米，符合格桑花种植技术

标准；4. 种植成活率：种

植完成后 15日内，成活率

不低于 95%；5. 土壤处

理：种植前对土壤进行整

理，确保疏松透气、排水

良好，必要时按比例混合

园土、河沙、腐叶土优化

土壤条件（比例参考

5:3:2）。

扣 2分；3. 种植深

度不符，每发现 1
处（≥5㎡）扣 1
分；4. 成活率每降

低 1%扣 3分，低

于 85%此项不得

分；5. 土壤未按要

求处理，扣 5-8
分。

2 日常养

护（40
分）

1. 浇水：遵循“宁干勿湿，

干透浇透”原则，晴天适量

浇、阴雨天不浇，生长季

适当多浇、休眠季控水，

无干旱、积水现象，冬季

及时浇防冻水；2. 施肥：

每月施 1次稀薄复合肥，

花期增施磷钾肥，不过量

施肥，避免肥害；3. 除
草：及时清除杂草，无杂

草丛生现象，杂草覆盖率

不超过 5%，不违规使用

除草剂；4. 修剪：及时剪

除残花、枯枝、病枝，幼

苗长至 10厘米时进行摘心

促分枝，保持植株整齐美

观；5. 病虫害防治：定期

巡查，及时发现白粉病、

根腐病及蚜虫、红蜘蛛等

病虫害，采用合规药剂防

治，无大面积病虫害蔓

延，病虫害危害率控制在

5%以下，防治无药害；6.
补植：发现枯萎、死亡植

40 1. 浇水不当（干旱/
积水），每发现 1
处（≥10㎡）扣 2
分；冬季未浇防冻

水扣 5分；2. 未按

时施肥、施肥过量

或不足，每次扣 3
分；出现肥害扣 5
分；3. 杂草覆盖率

每超 1%扣 2分，

违规使用除草剂扣

10分；4. 未及时修

剪，每发现 1处

（≥5㎡）扣 1分；

修剪不当影响景观

扣 3分；5. 病虫害

未及时防治，每发

现 1处（≥5㎡）扣

2分；大面积蔓延

（≥20㎡）此项不

得分；出现药害扣

5分；6. 未按时补

植，每延迟 1天扣

1分；补植成活率



株，7日内完成补植，补

植植株规格、品种与原植

株一致，补植成活率不低

于 95%；7. 光照保障：确

保种植区域无遮挡，保证

格桑花每天至少 4-6小时

直射阳光，避免因光照不

足导致徒长、开花少。

每降低 1%扣 2
分；7. 种植区域有

遮挡影响光照，每

发现 1处扣 2分。

3 现场管

理（15
分）

1. 养护区域整洁：无生活

垃圾、建筑垃圾、白色垃

圾等杂物，养护废弃物

（杂草、枯枝等）及时清

理外运；2. 作业规范：养

护人员着装整齐，作业时

不破坏周边植被、设施，

不影响群众通行；3. 安全

管理：作业工具、药剂妥

善存放，无安全隐患；不

使用违禁药剂，避免环境

污染；4. 人员值守：按合

同约定配备足够养护人

员，日常巡查到位，有完

整巡查记录；5. 设施维

护：养护区域内支撑设施

（如有）完好，无断桩、

松动现象，养护沟自然顺

滑，边土低于路牙 1-5厘

米。

15 1. 区域内有杂物，

每发现 1处扣 1
分；废弃物未及时

清理，每次扣 2
分；2. 作业不规

范，破坏周边植

被、设施或影响通

行，每次扣 3分；

3. 工具、药剂存放

不当，有安全隐

患，每次扣 2分；

使用违禁药剂扣 5
分；4. 养护人员不

足、巡查不到位或

无巡查记录，每次

扣 3分；5. 支撑设

施损坏、养护沟不

规范或边土高于路

牙，每发现 1处扣

1分。

4 应急处

置及配

合（10
分）

1. 应急响应：遇暴雨、大

风、霜冻等恶劣天气，及

时采取防护措施（加固、

排水、防寒等），减少植

株受损；2. 问题整改：对

考核中发现的问题，按要

求时限完成整改，整改率

100%，整改效果达标；3.

10 1. 恶劣天气未采取

防护措施，植株受

损严重（≥10
㎡），扣 3-5分；

2. 未按时整改、整

改不彻底或整改率

低于 90%，每次扣

3分；3. 不配合检



配合工作：积极配合考核

小组、主管部门及各镇办

的检查、指导工作，及时

提供相关资料；4. 投诉处

理：接到群众关于格桑花

种植养护的投诉，24小时

内响应，3日内处理完

毕，群众满意度达 90%以

上。

查、不提供相关资

料，每次扣 2分；

4. 投诉未按时响

应、处理，每次扣

2分；群众满意度

低于 90%，扣 3
分。

5 加分项

（最高

加 5
分）

1. 种植养护效果突出，多

次受到主管部门、各镇办

表扬，每次加 1分；2. 创
新养护技术，有效提升格

桑花成活率、花期时长或

景观效果，加 2-3分；3.
主动排查并处理养护区域

安全隐患，避免事故发

生，加 1-2分；4. 群众投

诉为零，且获得群众书面

表扬，加 2分。

5 加分累计不超过 5
分，不抵扣扣分

合计 100

总分区间 考核等级 处理方式 附加说明

≥90分 优秀 按合同约定全额支

付项目款项

纳入甲方后续绿化

项目优先合作名单

80≤总分＜90分 良好 按合同约定全额支

付项目款项

针对扣分项出具整

改说明，留存备案

60≤总分＜80分 合格 按合同约定全额

80%支付项目款项

5日内完成不合格

项整改，逾期未整

改视为考核不合格

＜60分 不合格 扣除对应项目款 乙方承担甲方因整



项，有权要求乙方

重新补植，或解除

合同、追究违约责

任

改、二次施工产生

的全部损失

考核实施说明

考核实施 1. 过程考核：甲方定期对施工进度、作业规范进行

巡检，记录考核情况；2. 竣工考核：项目完工后 3
日内，甲方组织验收，结合巡检记录、实测数据完

成最终评分。

验收标准 补植面积、草花成活率、种植质量等以甲方现场实

测、目测验收为准，参照绿化种植相关规范。

复核机制 乙方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向甲方提出复核申

请，甲方 3日内完成复核，复核结果为最终依据。


